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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权利委员会 

  关于大韩民国初次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增编 

  大韩民国对结论性*意见的评论* 

[收到日期：2014 年 12 月 2 日] 

1.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分别在 2014 年 9 月 17 和 9 月 18 日的第 147 和 148 次会

议上审议了大韩民国的初次报告，并在 2014 年 9 月 30 日举行的第 165 次会议上

通过了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 

2.  大韩民国政府赞赏与委员会进行的有意义的对话，并对委员会增进和保护残

疾人权利的热忱和勤奋工作表示由衷的赞赏。大韩民国政府感谢委员会对大韩民

国执行《残疾人权利公约》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3.  以下是大韩民国政府对委员会结论性意见中的部分建议提出的更正和评论。 

  人身自由与安全(第十四条) 

4.  委员会在结论性意见第 28 条中建议，从刑事司法制度中取消声明不适合听

审的规定，以便使残疾人能够与其他人平等地享有正当法律程序。 

5.  然而，在大韩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中并不存在这样的机制。相反，司法制度

为残疾人规定了程序便利，保证审判公正和正当程序。例如，在怀疑被告智力和

身体残疾且没有辩护律师的情况下，法院必须依据职权指定一名辩护律师(《刑

事诉讼法》第 33 条)。此外，如果被告有听力障碍，还必须提供手语翻译(《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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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诉讼法》第 181 条)。这套制度的建立，保证了残疾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

上享有接受审判的权利。 

6.  此外，如果某人由于智力障碍，不能明辨是非和控制个人意志，则他的行为

不受惩罚，而由于智力障碍，某人的行为能力有缺陷，则会减轻惩罚(刑法第 10

条)。 

  言论和见解自由，获得信息的自由(第二十一条) 

7.  委员会在第 42 条中建议，有关确保残疾人接收广播的规定，应包括节目的

质量标准，通过手语、闭路字幕、带说明的影像/语音节目、易读易懂的内容，

以及通过其他获取格式、方式和通信手段，提供充分的、可获得的信息。 

8.  2012 年实行了一项强制性规定，要求广播机构将播出的部分内容面向残疾

人。此后，韩国放送通信委员会努力增加对残疾人的广播节目数量。由于这项规

定仍处于初级阶段，通信委员会正在努力提高公众对于残疾问题的了解，向广播

机构提供财政支持，确保全面执行这项规定。 

9.  通信委员会计划就制定节目质量标准开展一项中长期研究，收集广播业各利

益攸关方的意见，包括残疾人组织和广播机构，调查技术上的可行性。 

  卫生(第二十五条) 

10.  委员会在第 48 条中鼓励大韩民国废除《商事法》第 732 条，该条只有在残

疾人“拥有心智能力时”，才承认他的人寿保险合同(第四十八段)。 

11.  韩国政府不认为这项规定是对智力残障者的歧视。《商事法》第 732 条在

2014 年 3 月 11 日作了修订，将于 2015 年 3 月 12 日起生效，该条仅限制“没有

心智能力”的智力残疾人获得人寿保险，目的是保护他们不受保险诈骗犯罪和不

法遗弃。- 

     

 


